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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贺你被我校录取为 2024 级新生，热忱欢迎你来我校学习！

一、报到时间

二、报到地点

三、新生须在规定的报到日期持录取通知书、准考证、身份证、高中

毕业证（如果没有，请提供报名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证明；专升本新生

携带专科毕业证）、《兵役登记证》（年满 18 周岁男性公民携带）到校

报到。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报到者，须向学校学生工作部请假。请假时

间不得超过两周，请假手续应以传真、信函等形式在报到日期前办理。请

假申请须注明所在系（院）、专业、考生号、生源省份、请假原因，本人

及监护人签名，并附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、录取通知书复印件、佐证材料

和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。未经学校同意逾期不报到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入学

资格。

四、学校有关新生报到的具体安排，将通过“忻州师范学院招生信息

网”统一发布，请新生务必从 8 月 20 日起随时关注忻州师范学院招生信

息网相关通知。

五、新生党员组织关系，一律通过“全国党员信息管理系统”进行线

上转接，去向具体到转入党支部（由党员本人与转入系联系咨询）；无法

线上转接组织关系的省外党员，需开具纸质介绍信，介绍信抬头填写“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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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忻州师范学院委员会组织部”，去向为“中共忻州师范学院××系（专

业所属系）总支部委员会”；报到后一周内将党员档案及介绍信（省外）

交所在系（院）统一到校党委组织部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，档案审核通

过后方才可以接收。

新生团员组织关系转入时，介绍信开到“忻州师范学院××系团委”

（介绍信应由团的基层委员会或县以上各级团委填发），报到后一周内将

团员档案（包括志愿书、介绍信、团员证等）交至各专业所属系（院），

材料审查合格后，登录“智慧团建”完成网上团组织关系转接。

六、根据公安部户籍管理相关规定，新生入学时，实行户口迁移自愿

原则，愿意迁户的同学，请于入学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，逾期则视为放弃

迁户。

愿意迁户的同学请按以下要求提供材料：

（一）户口在山西省内的同学，需提供本人户口本原件、录取通知书

原件及复印件（1 份），无须打印户口迁移证。

（二）户口在山西省外的同学，需提供户口迁移证（户口所在地派出

所办理）。户口迁移证必须打印，字迹、印章清晰，不得私自涂改。户口

迁往地址：山西省忻州市忻州师范学院。

（三）新生报到时，将上述户口迁移材料由本人交学校警务站（崇学

楼 A104)。

七、根据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校招生办公室文件规定，被我校录

取的考生均须持准考证、录取通知书等证件到当地招生办公室领取考生纸

质档案（山西考生到所在中学领取高中阶段纸质档案），由考生自带并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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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学报到时交所在系（院）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拆封档案。专升本考生

由专科院校邮寄至学校。

邮寄地址：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顿奇东街 1 号忻州师范学院行政北楼

学生工作部 齐老师收（电话：15235022973）

八、为简化新生入学交费手续，保证资金安全，及时高效地完成新生

收费工作，现将具体交费事宜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请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关注“忻州师范学院计财部”微信公众号，

在 8 月 25日—8月 31 日期间，通过校园统一支付平台进行交费。

具体交费步骤查阅请点击计财部微信公众号中“支付平台—交费步

骤”。

（二）已成功办理生源地贷款的学生，开学时凭生源地贷款合同办理

报到注册手续。交费事宜请参考“交费步骤—其他需要说明事项”。

（三）交费后，系统自动开具“山西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（电子）”，

学生可在微信小程序“电子票夹”中进行身份注册后领取。学生领取票据

后应及时核对票据金额和交费金额，以确认无误。入学后，学生凭电子票

据办理学籍注册和住宿等手续。

（四）入学后，学校将统一免费为每一位学生办理农行储蓄卡和校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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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卡通。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源地贷款及各类补助、奖学金都通过该农行储

蓄卡发放；校园内就餐及各类生活消费使用校园一卡通，请务必妥善保管。

（五）按照国家和山西省有关公费师范生及优师专项师范生相关规定，

由财政承担公费师范生及优师专项师范生在校期间的学费、公寓管理费及

教材费，并给予生活费补助。因此，公费师范生及优师专项师范生无须在

校园统一支付平台上交纳上述三项费用。

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相关补助按协议执行。

九、各收费项目标准

（一）学费标准

专 业 学费标准（元）

历史学、思想政治教育、汉语言文学、秘书学、法学、

学前教育、小学教育、英语、数学与应用数学、

物理学、科学教育、化学、生物科学、应用化学、

地理科学、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、会计学、旅游管理、

财务管理、体育教育、网络与新媒体

4950

统计学、心理学、生物技术、休闲体育、生态学、

商务经济学、教育学、文化遗产
4500

数字媒体技术、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、人工智能 4800

审计学、工商管理 4900

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、通信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280

翻译 5800

音乐学、美术学、舞蹈编导 85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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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寓管理费标准

具体住宿标准由学生工作部统一安排。交费标准为：六人间 800 元/

年，八人间 600 元/年。

（三）新生开学到校后，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交纳下列代收费项目：

1.公寓用品费：约每套 700 元，按实际招标采购中标价确定。

（1）学校提供的学生公寓用品是经过资质审核、检验合格的产品，

公寓生活用品共 12 种 15 件，包括：棉被、棉褥、枕套、枕芯、床垫、

暖瓶、脸盆、马扎、个人专用电源插座各一件，被罩、床单、枕巾各 2 件。

由学校统一提供，学生自愿购买。

（2）为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和学生宿舍的卫生安全，新生自带床上用

品的质量、卫生和规格应符合有关规定，不得将劣质公寓用品带入校园。

新生入校时，自带的棉质床上用品由学校聘请省质检部门所属的纤维检验

人员现场查验，查验合格后方可进入学生公寓并做登记备案，由本人使用。

（3）新生报到时可携带四季衣物和其它个人生活用品。因集体住宿，

故不得携带大型木箱、皮箱等物件，存放衣物的手提箱规格不得超过长

80 公分、宽 55 公分、高 25 公分。

2.军训服装费：约每套 220元（含上衣、裤子、鞋、腰带、帽子、白

手套），最终按实际招标采购中标价收取。由学校统一提供、学生自愿购

买。

3.体检费：50元。

4.教材费：按学期据实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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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相关资助手续的办理及所需材料

（一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

新生入学时，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缴纳相关费用的同学，可向当地教

育局（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（详见《忻州师范学

院学生资助政策简介》）或咨询当地开展助学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并办理

相关手续。来校报到后，将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回执交到学生所在系（院），

由系（院）统一到学校学生工作部资助教育服务中心完成生源地助学贷款

回执确认工作。

（二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申报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需填写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。

开学报到后，汇同佐证材料一并交至所在系（院），参加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认定。

（三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相关证明

1.十类特殊困难类型学生佐证材料

烈士子女、孤弃学生、城乡低保学生、突发严重困难及特困救助学生

须提供当地民政部门出具的相关证件等材料复印件；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

女须提供当地残联部门出具的相关证件等材料复印件；脱贫家庭学生（原

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）、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、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须

提供当地乡村振兴部门出具的相关佐证材料，开学报到后交至所在系（院）。

2.其他困难类型学生佐证材料

提供影响家庭经济的佐证材料，如遭受自然灾害、重大疾病、突发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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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等。

十一、托运或自带行李时，请在行李签上注明“忻州师范学院×××

系×××专业学生×××”的标记，以免遗失或拿错，行李随学生本人乘坐交

通工具托运到忻州站。来校途中要注意安全，防止行李或证件等物品遗失。

十二、在学校规定的报到时间内，学校在忻州火车站、忻州西站、忻

州客运中心设立新生接待处，接站时间为：07:00-22:00。

十三、学校在新生报到时将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，审查合格

的办理入学手续，予以注册学籍；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、考生信息等

证明材料，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，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

的，取消入学资格。

入学后三个月内，学校将对新生进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、录取手续、

录取资格、身份证明、身体健康状况、学业水平等方面全面复查。复查中

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情形的，确定为复查不合格，取消学

籍；情节严重的，学校将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

学校地址：山西省忻州市顿奇东街 1 号

邮 编：034000

联系电话：0350-3339920

招生官网：http://zs.xzt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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